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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77-1條規定，雇主使勞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指派專人

採取下列呼吸防護措施，同時規範事業單位勞工人數達二百人以上者，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呼吸防護計畫，據以執行；於勞工人數未滿二百人者，得以執

行紀錄或文件代替。 
2.範圍 

全校有害環境需使用呼吸防護具之作業場所均適用之。 
3.定義 

3.1有害環境：指無法以工程控制或行政管理有效控制空氣中之有害氣體、蒸氣及粉塵之濃

度，且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 
3.1.1作業場所之有害物濃度超過八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濃度之二分之一。 
3.1.2作業性質具有臨時性、緊急性，其有害物濃度有超過容許暴露濃度之虞，或無法

確認有害物及其濃度之環境。 
3.1.3氧氣濃度未達百分之十八之缺氧環境，或其他對生命、健康有立即危害之虞環境。 

4.權責 
4.1環境及安全衛生主管單位： 

4.1.1協助制/修訂呼吸防護計畫。 
4.1.2協助規劃危害辨識及暴露評估。 
4.1.3協助各單位呼吸防護具之選用。 
4.1.4協助規劃全校性呼吸防護具教育訓練。 

4.2適法範圍之各級(院、系及所)單位： 
4.2.1制/修訂呼吸防護計畫。 
4.2.2規劃危害辨識及暴露評估。 
4.2.3實施呼吸防護具選用評估，並教導要求所屬確實使用。 
4.2.4舉辦呼吸防護具佩戴密合度檢測。 

4.3適法範圍之教職員生： 
4.3.1配合生理評估之調查。 
4.3.2遵守各作業場所之呼吸防護具佩戴規定。 
4.3.3接受呼吸防護具佩戴密合度檢測。 
4.3.4接受呼吸防護具教育訓練。 

4.4適法範圍之勞工健康服務人員 
4.4.1實施生理評估 

5.作業內容 
5.1呼吸防護計畫應有之事項 
   依職安署公布之呼吸防護計畫及採行措施指引第四點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危害辨識及暴露評估。 

二、防護具之選擇。 

三、防護具之使用。 

四、防護具之維護及管理。 

五、呼吸防護教育訓練。 

六、成效評估及改善。 
5.2呼吸防護計畫作業流程(如附件一) 
5.3危害辨識及暴露評估 

5.3.1危害辨識：應包含下列事項： 
(一) 空氣中有害物之名稱及濃度。  



(二) 有害物在空氣中為粒狀、氣狀或其他狀態。   
(三) 作業型態及內容。 
(四) 是否為缺氧環境或對勞工生命、健康造成立即危害之環境。  
(五) 作業環境中是否有易燃氣體、易爆氣體，或環境易受不同大氣壓力、高低溫

等影響。 
5.3.2暴露評估： 

(一) 符合勞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列之作業場所，依規定辦理作業環境監測

之評估。  
(二) 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類，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者，依危害

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理辦法規定，辦理暴露評估。  
(三) 從事臨時性、短暫性或維修保養等非經常性作業之勞工，應視其不同作業環

境及特性，實施必要之監測及評估，掌握勞工實際暴露實態。  
(四) 於發生事故緊急應變時，需進入災區執行搶救、止漏或其他緊急處置任務之

勞工，應評估其可能之最嚴重暴露情境，確保依各狀況所選用之防護具可

提供戴用人員充分之防護。 
5.4防護具之選擇： 

5.4.1決定呼吸防護具的類型：(附件二) 
5.4.1.1各單位應依據環安中心提供之資料，依據下列分級，選用適合並通過檢測

認證之呼吸防護具，並製表後交由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人員實施生理評估： 
(1) 存在對生命、健康造成立即危害之環境，對於人員暴露於可能會對生

命、健康造成立即危害之有害物濃度或缺氧環境（氧氣濃度未達18%）

或無法確認有害物及濃度環境等，學校應使勞工使用供氣式防護具。 
(2) 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立即危害之環境，學校須依暴露有害物之種類、

濃度及防護具之防護效能等資料，選用通過檢測認證之供氣式或淨氣

式呼吸防護具。 
5.4.2教職員生健康狀況調查及生理評估 

選擇使用半面體或全面體等緊密貼合式呼吸防護具時，應依勞工生理狀況及

防護需求，實施生理評估及密合度測試。 
5.4.2.1生理評估 
     實施生理評估時，依下列規定辦理：  

(1) 由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人員、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及相關部門

人員，共同訂定適合其作業型態之生理評估方法、內容及需進一步轉

介醫師進行醫學評估之機制。  
(2) 學校應提供醫護人員實施生理或醫學評估所需資訊，並須保護受評估

者之個人隱私。 
(3) 由職業專科醫師評估後，結果不適合佩戴相關呼吸防護具者，建議可

使用動力濾淨式呼吸防護具(Powered air purifying respirator, PAPR)，若

仍不符合使用，則應重新進行工作調整，分配至不須使用呼吸防護具

之地點操作或工作。 
5.4.3密合度測試： 
     實施密合度測試時，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指派專人或委託專業人員進行測試，以判定呼吸防護具與使用者面部之密合

程度。專人或受委託之專業人員，需受過呼吸防護相關知能訓練，且具備有

操作密合度檢測設備之原廠受訓證明。另，受委託之專業人員可以提出證明

非為呼吸防護具供應商或販賣商，避免密合度檢測結果有球員兼裁判之疑



慮。密合度檢測不通過時，應提供不同廠牌、型號、大小之呼吸防護具，讓

受檢測者有選擇佩戴至密合之機會。  
(二) 測試時機及頻率，依下列規定辦理：  

1.首次或重新選擇呼吸防護具時。 
2.每年至少測試一次。  
3.勞工之生理變化會影響面體密合時。  
4.勞工反映密合有問題時。  

(三) 密合度測試，依其原理區分如下：  
1.定性密合度測試：利用受測者嗅覺或味覺主觀判斷是否有測試氣體洩漏進

入面體內。  
2.定量密合度測試：利用儀器量測呼吸防護具面體外測試物濃度及面體內測

試物濃度，以其比值評估洩漏情形。  
(四) 實施方法，依下列規定辦理：  

1.定性密合度測試：對於負壓式呼吸防護具僅可用於有害物濃度小於十倍容

許濃度值之作業環境，或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立即危害之環境，或密合

係數等於或小於一百之防護具。  
2.定量密合度測試：可用於正壓式及負壓式呼吸防護具；測試所得之密合係

數，半面體需大於一百，全面體需大於五百。 
5.5防護具之使用： 

5.5.1各單位應教導教職員生正確之呼吸防護具佩戴及使用方法。 
5.5.2呼吸防護具佩戴檢查 

(一) 學校使勞工於每次戴用呼吸防護具進入作業區域前，應使其實施密合檢點，

確實調整面體及檢點面體與顏面間密合情形，確認處於良好狀況才可使用。 
(二) 使用時應排除可能引起洩漏之因素，避免面體洩漏。  
(三) 使用淨氣式呼吸防護具應確認使用有效之濾材、濾匣及濾罐。  
(四) 使用供氣式呼吸防護具時，應確保供應氣體之品質無危害勞工之虞，而供氣

品質應提出檢測證明：一氧化碳10 ppm以下、二氧化碳1000 ppm以下、油霧

微粒濃度5 mg/m3以下。 
5.5.3密合檢點 

包含正壓及負壓檢點兩種方式，兩者於檢點時均需進行，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負壓檢點：遮住吸氣閥並吸氣，面體需保持凹陷狀態。  
(二) 正壓檢點：遮住呼氣閥並呼氣，面體需維持膨脹狀態。 

5.6各單位應依以下管理項目訂定實施方式並據以執行，以維護呼吸防護具之防護效能： 
(一) 清潔及消毒。  
(二) 儲存。  
(三) 檢查。  
(四) 維修。  
(五) 領用。  
(六) 廢棄。 

5.7呼吸防護教育訓練： 
學校使勞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十六條及第十七條

規定，實施適當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並留存紀錄。各單位為使教職員生能夠確實的對

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理方法有所瞭解，教育訓練應包含工作過程中有害物或危害狀況之

說明、防護具選擇結果、防護具使用、保養、維護的方法、密合度測試的目的、作法及

相關的管理規範。 
5.8成效評估及改善： 



5.8.1教職員生如遇呼吸防護具問題應向相關單位反映。 
5.8.2主管環安業務單位需每年至少一次對於呼吸防護計畫進行評估及檢討。 
5.8.3建議建立查核制度，請專業人員進行內稽及外稽，確實改善(PDCA)。 

5.9相關紀錄之保存。 
6.相關文件 

6.1化學品管理資料(全校化學品資料、安全資料表及化學品定有容許暴露標準者；及符合

國家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類，具有健康危害之化學品者。) 
6.2作業環境監測管理程序(應實施之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7.相關表單 
7.1暴露評估表(附表一) 
7.2作業場所危害調查及呼吸防護具選用參考表格(附表二) 
7.3生理評估問卷及生理評估結果彙整參考表格(附表三、四) 
7.4呼吸防護用具定性及定量密合度測試表(附表五、六、七) 
7.5供氣式呼吸防護具供氣品質檢測結果紀錄參考表格(附表八) 
7.6呼吸防護具領用紀錄參考表格(附表九) 
7.7呼吸防護用具維護管理及保存(附表十) 

 
8.附件 

8.1作業流程圖(附件一) 
8.2呼吸防護具選用步驟(附件二) 
 



附件一、作業流程圖 

流程圖 

權責單位 

執行單位：各適法單位 

協辦單位：環安單位、從事勞工

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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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 

危害辨識及暴露評估 

呼吸防護用具選用評估 

依據評估結果 

決定選用呼吸防護具 

呼吸防護教育訓練 

密合度測試 

每年實施成效評估及檢討 

生理評估 

呼吸防護用具維護管理及保存 

不適用

暴露評估表 

呼吸防護用具密合度測試表

生理評估調查表 

生理調查統計表 

呼吸防護用具選用評估表

環安單位及各適法單位 

各適法單位 

從事勞工健康服務

之醫護人員 

(例：職醫、健康照

護人員) 

各適法單位 

各適法單位 

各適法單位 

各適法單位 

環安單位 

從事勞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各適法單位 

佩戴PAPR
或調職。



附件二、呼吸防護具選用步驟 
 

 


